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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人才开发合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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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我国区域人才开发合作在资源整合、信息贯通、市场一体化等多个方面取得了初步成

效。新时期、新形势下，要促进区域人才开发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当前区域人才开发合作的重点议题 

    合作需要法律保障，逐步形成区域公约。目前，区域合作普遍缺乏一致性的规则，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

多是以一种地方政府倡导式的非制度性的合作协调机制来运行，地方政府之间在达成共识和协议书的签订上大多

是靠领导的口头承诺或集体磋商来完成的，这样既缺少稳定性，又极易导致在涉及实质性利益的问题上产生分

歧，从而使合作搁置，合作所能带来的人才竞争力和经济利益最大化便无从实现。因此，随着发展，在合作中要

逐渐形成一个各地共同遵守的区域公约，以强化地方政府调控政策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区域人才开发合作只能实现有效目标。人们赋予区域人才开发合作的意义过于沉重，承载的东西太多，合

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在体制上存在的障碍，这不是仅仅靠合作就能解决的。通过区域人才开发一体化来开

放共同市场，促进人才交流，建立协调的基础设施网络，统一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统一整治和保护环境，建立协

调与管理制度，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而在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等方面则需要更高层面上的行政制度、行政调控、行政协调，联手构建统一的制度架构和实施细则才能得

以实现。 

    行政干预要逐渐减弱，市场推力会不断增强。近年来，区域人才合作的进程由务虚转向务实，合作步伐明

显加快，区域政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无差异性和协同性，区域经济关系的依存性和融合性正在加大，尤其

是各级行政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正在逐渐减弱。要逐步打破以行政区划为基本经济区域的思维惯性，追求区

域间生产要素和人才资源的重新配置，区域人才开发合作对市场一体化能够起推动作用，区域间将逐渐形成完善

的合作规则，自愿达成激励和约束机制。 

    建立具体的功能性组织机构。目前大多数区域间的合作，组织形式都相对松散，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议事和

决策机制，也没有建立功能性的组织机构。这种缺失大大增加了合作成本，降低了合作效率。例如，如果把原来

的长江三角洲合作的各种会议制度与单项合作机制和组织，整合为整体规划性与具体工作性相结合的“长江三角

洲区域政府合作发展组织”，它将会开拓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统一市场，协调和规划整个区域的发展。 

  政府在区域人才开发合作中的作用 

    国家应该及时提供有效的宏观政策或制度保障。地方政府倡导的区域合作机制要得以真正建立和良好运

转，离不开相关的中央宏观政策和制度保障。针对当前地方政府间自发合作机制迅速发展、中央政府相关改革明

显滞后的状况，中央政府应该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打破区域合作的体制障碍，为区域政府间合作创造良好的制度

环境。只有通过这种中央与地方互动的模式，才能真正建立起区域政府合作机制。 



    国家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支持。在全国开展区域性人才合作，很容易导致中小城市的人才向大城市

流动，导致地区间差距扩大。比如，在东部沿海地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上升得很快，尤其是山东的工农业资源

都非常齐全，其中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列第4位，这无论是对引进人

才还是留住人才来说都是相当明显的优势；而在中西部，不但人才引进难，人才流失更为严重。欠发达地区要想

获得更多的智力支持，就需要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的政策倾斜。国家对地区差距扩大问题要更加关注，对经济落后

地区要给予更大的支持，要创造有利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政策环境。当然，政府只是帮助这些地区建立良好的社

会环境，而不是代替市场行为，更不是支援，否则只能助长欠发达地区“等、靠、要”的思想。 

政府的公共服务必须在有效范围内。区域人才开发合作要逐步树立“公共服务”的理念。各地政府在合作

的过程中要逐步意识到，政府所要做的是提供更多更完备的公共服务基础平台，而不是代替市场发号施令。合作

初期，政府如果不介入，行政壁垒很难打破，“市场失灵”的部分也需要政府来弥补挽救。但这种政府的介入只

能是公共管理的延伸服务，不能出自经济利益和部门利益的考虑，更不能把公共服务的范围任意扩大，否则容易

造成政府垄断市场，而市场的完善是要靠其自身的发育来完成的。在区域合作中，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只能是

“动员者”、“清碍者”以及“服务者”的角色。（作者单位：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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